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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院发〔2021〕7 号 

 

关于学生学术成果与科创竞赛诚信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全面落实学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严格规范学院学生的学

术论文与科创竞赛相关学术道德与诚信等方面的工作管理制度，提高科研创新水

平，结合学校相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遵循国家、学校、学院等系列制度的相关原则，旨在维

护学院学术诚信，促进学院科研、教学、竞赛等工作全面健康发展，有效预防和

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第三条 学院鼓励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和创新，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学生在学

期间拟发表所有的学术成果、拟申报学生科创项目、拟参加所有科创竞赛的作品

（含论文、视频、PPT等材料），须由我院教师给予指导与学术规范审定。 

第四条 学生学术成果（含论文、知识产权等）、科创项目、竞赛等相关材

料中，如未列入指导教师姓名、或审批材料中未包含指导教师审批证明，学生应

在成果或材料提交前认真填写《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学术成果与科创竞赛审

查意见书》（见附件），获得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和学院备案后方可提交；如指导

教师为我校外院相关学科教师，应在成果中直接列出教师姓名，并出具该指导教

师亲笔签名的成果审查意见书，由学院备案。研究生的学术成果如非导师本人指

导的论文，由实际指导人签名后，应报经导师知情同意。 

指导教师应本着创新导向、客观诚信的原则审查相关意见书，并承担相关学

术责任。 

第五条 学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学生学术成果的备案工作；学院教学管理部

门负责学生科创竞赛成果的备案工作。 

第六条 非经指导教师同意并获学院审批备案的学术成果和科创竞赛成果，

不得作为学生在学期间综合测评、评奖评优、推优入党、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以



及学位申请等有关事项的合格申报材料使用。 

第七条 对于违背学术道德诚信规范的个人，视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给

予处理。 

第八条 本办法所指学术成果和科创竞赛为本院学生（含研究生、本科生）

学籍在校注册期间，署名“上海师范大学”或“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

院”所发表的论文、专著、专利、发明，以及申报创新项目、竞赛获奖等。 

第九条 此前学院相关要求如与本条例冲突，以本条例为准。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学术成果与科创竞赛审查意见书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2021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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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学生学术成果与科创竞赛审查意见书 

姓  名  班级  学号  

联系电话  
指导

老师 
 

是否本院

教师 
 

申请题目  

学术成果内容简介： 

 

 

 

 

 

 

 

我承诺以上情况不存在学术不端情形。 

学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审查意见： 

 

该生拟发表的以上学术成果，我已经认真审查过，同意上述申请。 

实际指导人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备案意见： 

 

同意备案，备案号（研究生/本科生）：         年       第     号 

 

                                                备案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 本表一式三份，学生、导师和学院各一份。  


